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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3316）

截至 2 0 2 0年 1 2月 3 1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報告期」）之綜
合業績，連同2019年相對期間之比較數字。本集團本報告期之全年業績已經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董事會於2021年3月30日批准。

摘要

本集團財務表現

— 本集團於2020年實現收入人民幣960.2百萬元，較2019年收入人民幣701.9
百萬元增長36.8%。

— 本集團三類業務的收入分佈如下：

1) 物業管理服務於 2020年實現收入人民幣 554.2百萬元，佔總收入
57.7%，較2019年收入人民幣411.5百萬元增長34.7%；

2) 非業主增值服務於2020年實現收入人民幣312.0百萬元，佔總收入
32.5%，較2019年收入人民幣224.1百萬元增長39.2%；及

3) 業主增值服務於2020年實現收入人民幣94.0百萬元，佔總收入9.8%，
較2019年收入人民幣66.3百萬元增長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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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實現毛利人民幣297.3百萬元，較2019年毛利人民幣197.0百萬元
增長50.9%。2020年毛利率為31.0%，較2019年毛利率28.1%上升了2.9個百
分點，三類業務毛利率較去年均略有上升。

— 本年度實現利潤人民幣220.3百萬元，較2019年年度利潤人民幣114.9百萬
元增長91.7%。2020年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度利潤為人民幣219.6百萬
元，較2019年人民幣114.7百萬元增長91.5%。於2020年，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經調整年度利潤為人民幣219.6百萬元，較2019年人民幣125.4百萬元
（剔除上市費用及稅後影響人民幣10.7百萬元）增長75.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2020年12月31日為人民幣805.4百萬元，較2019年12
月31日人民幣516.7百萬元增長55.9%，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增長帶來的
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的增加，以及本集團較高的資金保值增值收益帶來
的貢獻。

— 2020年實現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0.79元，較2019年人民幣0.44元增
長人民幣0.35元，增幅為79.5%。

— 經考慮本集團業務發展需要及股東回報後，董事會建議派發2020年末期
股息為每股0.564港元，派息比率約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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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960,201 701,875
銷售成本 (662,884) (504,835)  

毛利 297,317 197,040

其他收入 5 10,321 3,96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544) 657
銷售及營銷開支 (2,680) (799)
行政開支 (39,768) (56,603)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11,491) (4,466)
其他開支 (195) (262)  

經營所得利潤 252,960 139,531  

融資收入 30,973 19,527
融資成本 (541) (1,696)  

融資收入淨額 6(a) 30,432 17,831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減虧損 560 (4,064)  

除稅前利潤 6 283,952 153,298

所得稅 7 (63,678) (38,377)  

年度利潤 220,274 114,921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19,550 114,681
非控股權益 724 240  

220,274 1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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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利潤 220,274 114,921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及重新分類 
調整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7,218) 20,13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匯兌差額 (2,428) 3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0,628 135,060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99,904 134,820
非控股權益 724 240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0,628 135,06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8 0.7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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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124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95 12,90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932 922
遞延稅項資產 12,520 5,316
定期存款 101,300 100,000  

134,471 119,142  

流動資產
存貨 52,044 33,3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5,691 66,298
定期存款 368,528 428,514
受限制銀行結餘 46,461 39,5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5,394 516,707  

1,368,118 1,084,484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07,482 117,34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73,326 318,329
租賃負債 1,202 2,226
即期稅項 60,943 38,421  

642,953 476,316  

流動資產淨額 725,165 608,1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9,636 727,31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03 762  

資產淨額 858,333 72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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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1 181
儲備 841,444 721,65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841,625 721,834

非控股權益 16,708 4,714  

總權益 858,333 726,548  



– 7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指明者外，以人民幣元列示）

1 重大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該集體名詞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
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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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為本公司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本公司及
本公司於中國內地境外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影響
政策應用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於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的各種
其他因素，其結果構成就不易於自其他來源獲得的資產及負債的賬
面值作出判斷之基準。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按持續基準予以檢討。倘修訂會計估計僅影響估
計修訂期間，則會於該期間確認會計估計的修訂；或倘有關修訂影
響現時及未來期間，則會於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會計估計的修訂。

管理層在應用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時所作的
判斷及估計的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論述於附註2。

(c)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下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相關準
則及修訂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觀念性架構參考之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大的定義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
方式概無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
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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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判斷及估計

估計及判斷會予以持續評估及基於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於有關情
況下相信為合理的未來事件預期。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的不確定因素估計的主要來源如下：

(i)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乃基於與預期信貸虧損率的風險有關
的假設作出。本集團於作出該等假設及選擇計算有關減值虧損的輸
入數據時對判斷作出調整，一般基於可獲得的客戶過往數據、現有市
況（包括於各報告期末的前瞻性估計）。若有關假設及判斷出現任何
變動，均會影響將予確認的預期信貸虧損，從而影響未來年度的淨利
潤。

(ii) 遞延稅項資產的確認

有關已結轉的稅項虧損及可抵扣暫時差額的遞延稅項資產乃使用於
各報告日期結束時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按照相關資產及
負債賬面值的預期變現或結算方式確認及計量。在釐定遞延稅項資
產的賬面值時，會對預期應課稅利潤作出估計，當中涉及多項有關本
集團經營環境的假設，並需要董事作出重大判斷。若有關假設及判斷
出現任何變動，均會影響將予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值，從而影
響未來年度的淨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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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公司董事已被確認為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經營分部乃基於本集團
最高行政管理層於向分部配置資源及評估其業績時定期審閱的內部報告
予以確定。

本集團的最高行政管理層根據內部管理職能作出資源配置決策，並將本
集團的業務表現作為一項綜合業務（而非按單獨的業務領域或地理區域進
行劃分）進行評估。因此，本集團僅擁有一個經營分部，因此並無呈列任
何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位於中國之業務及客戶，且本集團資產的幾
乎所有賬面值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列示任何地區分部分析。

4 收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隨時間的推移所確認的收入：
物業管理服務 554,241 411,529
非業主增值服務 312,014 224,110
業主增值服務 33,858 34,629  

900,113 670,268

於某時間點確認的收入：
業主增值服務 59,496 31,607  

959,609 701,875  

其他來源收入
業主增值服務 
─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592 —  

960,201 701,875  



– 11 –

5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 8,403 2,804
其他 1,918 1,160  

10,321 3,964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57) (17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已變現收益淨額 780 2,161
外匯虧損淨額 (1,267) (1,334)  

(544) 657  

6 除稅前利潤

(a) 融資收益淨額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0,973) (19,527)
客戶墊款利息開支 366 1,502
租賃負債利息 175 194  

融資收益淨額 (30,432) (1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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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388,432 304,125
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23,777 26,483  

412,209 330,608  

計入：
銷售成本 392,912 313,167
行政開支 18,912 16,784
銷售及營銷開支 385 657  

412,209 330,608  

(c) 其他項目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霵鑀趬╛

18,912

— 

趭膷貚18,912— 3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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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所得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0,880 40,75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 37  

70,882 40,795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7,204) (2,418)  

63,678 38,377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利
潤人民幣219,550,000元（2019年：人民幣114,681,000元）及已發行股份的加
權平均股數276,407,000股（2019年：加權平均股數260,434,000股）計算，並已
就報告期內的股份拆細作出調整。計算方式如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020年 2019年

1月1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276,407,000 20
股份拆細的影響（附註(i)） — 199,999,980
首次公開發售時發行股份的影響 — 53,360,000
因行使超額配股權發行股份的影響 — 7,074,000  

12月31日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76,407,000 260,434,000
  

(i) 2019年2月21日完成股份拆細前發行在外的普通股數目已就在資源並無相應變動的
情況下發行在外普通股數目按比例的增加作出調整，猶如股份拆細已在最早所呈
報期間初進行。

由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具攤薄潛力的發行在外股份，
因此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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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i)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日期後建議派付的末
期股息每股0.564港元（2019年：於綜合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0.228港元及特別股息每股0.091港元） 131,632 80,113  

於報告期末後，待股東批准的、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並無於報告期末
確認為負債。

(ii) 上個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於年內已批准及派付的股息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內已批准及派付的上個財政年度末
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分別每股0.228港元及
每股0.091港元（2019年：末期股息每股
0.1港元） 80,113 24,235  



– 15 –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43,053 28,594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9,175) (7,684)  

23,878 20,910  

按金及預付款項 13,834 24,785
應收關聯方款項 34,436 2,032
代表業主作出的付款 4,308 2,861
墊款予僱員 1,103 1,077
應收利息 16,309 13,095
其他應收款項 1,823 1,538  

95,691 66,298  

於各報告期末，基於收入確認日期及扣除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貿易
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22,346 19,105
一年至兩年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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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31,112 15,434
應付關聯方款項 17,614 23,515
按金 32,158 22,129
其他應付稅項及費用 5,141 8,530
應計工資及其他福利 119,755 82,085
代表業委會收取的現金 46,411 39,536
自業主收取的臨時款項 207,462 115,5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3,673 11,525  

473,326 318,329  

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或按要求 27,500 14,202
1個月後但3個月內 — 242
3個月後但1年內 300 366
1年以上 3,312 624  

31,112 1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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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尊敬的各位股東：

感謝你們對本集團的信任和支持，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提呈我們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近年來，在城市化持續推進及人民消費需求日益增長的大背景下，物業管理行
業進入了發展的高速期。日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十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加
強和改進住宅物業管理工作的通知》，從融入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健全業主委
員會治理結構、提升物業管理服務水平、推動發展生活服務業、規範維修資金
使用和管理、強化物業服務監督管理等6個方面對提升住宅物業管理水平和效
能提出要求。我們預期在政策、資本、科技三重利好下，物業行業已經迎來了
進一步向好發展的機遇。

疫情期間，物業服務企業成為維護社區安全的堅實屏障，價值再次得到彰顯。
本集團在此次疫情中的應急反應速度、專業化管理能力及人員物資調配能力
均得到了業主和屬地政府部門的廣泛認可和表揚，更受到人民日報、中央電視
台等國家和地方媒體的點讚。其中，報告期內，本集團服務的金色江南、江南
之星、悅盛國際中心社區榮獲「抗疫先鋒物業項目」；江南之星、萬家星城、文
景苑、千島湖東方海岸、大江之星榮獲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頒發的「防
疫得力物業」；平湖萬家花城榮獲平湖市物業服務行業協會頒發的「抗疫先進
單位」；杭州金色藍庭榮獲西湖區物業服務企業抗疫防疫（先進集體）；浙江出
版集團大樓榮獲「疫情防控先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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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為先，堅守服務初心。根據董事會2020年9月提出的最新戰略規劃，本集
團持續推進質量品牌建設，力爭在1至3年內成為「物業行業的一流、杭州的標
桿」。2020年起本集團全面開展「項目品質回頭看」常態化行動，對本集團在管
項目進行大面積覆蓋視察、多輪次考核盤點及不定時抽查回顧。檢查標準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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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增長需本集團內部標準的進一步細化與落實。本集團根據市場發展態勢
及集團自身經驗，制定《濱江服務標準化管理手冊（2020年版）》，涵蓋服務體系、
人才培訓發展、招採及財務等多個方面，細化延伸本集團星級服務標準體系，
嚴格執行產品標準化及管理標準化，以適應集團規模的快速增長及未來多元
化業態發展需求。

標準化落實離不開人才推動。本集團根據自身管理架構及未來發展戰略，優化
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對內部管理區域及人力資源體系進行重新調整劃分，同時
制定《員工培訓管理規定》及《人才梯隊培養方案》，完善員工培養體系，加大人
才培養力度，明確人才晉升渠道，增強人力資源造血能力，為後續發展提供人
才儲備保障。

在國家倡導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的背景下，本集團充分認識到科技在物業企業
發展中的重要性。2020年度集團加速科技佈局，多渠道引入智能化管理體系，
規劃整合升級現有信息化軟件、平台及硬件設備，提升管理效率，降低勞動成
本；同時積極搭建線上服務體系，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有利於進一步挖掘用戶
需求、提升用戶體驗，並為推行增值服務奠定基礎。

主席
朱立東

杭州，202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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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2020年，本集團保持了穩中求進的良好態勢，持續深耕長江三角洲地區，
進一步擴張長江三角洲業務範圍，擁有96間附屬公司及分支機構，業務主要分
佈於中國浙江省、上海市、江蘇省及江西省的30個地區。同時，本集團根據已
簽署物業管理服務合約現時管理的建築面積（「在管建築面積」）及已簽署合約
管理的建築面積（「合約建築面積」）均有相當規模的增長。於報告期內，本集團
對於如何界定合約建築面積作出如下更改：根據已簽署物業管理服務合同由
本集團管理或將由本集團管理的建築面積，此改動會令有關定義跟市場慣例
更為一致。本集團計劃今後的合約建築面積都會按新定義計算。截至2020年12
月31日，本集團的在管建築面積為20.0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8.9%。合約建築
面積達到了35.5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了32.4%，這將為本集團的業務增長提供
強勁的支撐。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增加36.8%至人民幣960.2百萬元；毛
利人民幣297.3百萬元，較2019年同期增加50.9%；毛利率31.0%，較2019年同期
上升2.9個百分點。其中，物業管理服務收入為人民幣554.2百萬元、非業主增
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312.0百萬元、業主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94.0百萬元。
本集團於2020年的平均物業管理費（期間物業管理服務收入除以同期期初及期
末可收費建築面積的平均數）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4.26元（2019年為每月每
平方米人民幣4.16元），2020年物業費收繳率（本集團實際已收取的物業管理服
務費除以同期應付本集團的物業管理費總額）為96.2%（2019年物業費收繳率為
96.8%）。憑藉品牌及行業影響力，本集團能夠收取反映本集團的物業管理服務
質量的較高物業管理費。於2015至2020年期間，本集團上調物業管理費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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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管理項目中杭州區域在管建築面積佔比為60.6%，物管收入佔比約為
75%，本集團在繼續鞏固區域集中度優勢的前提下，持續有質擴大在管建築面
積，同時持續保持較高的物業服務品牌認可度和知名度，榮獲中指院物業百強
第26位，品牌價值人民幣2,506百萬元。基於本集團的服務質量在區域範圍內受
到了高度認可，杭州濱江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濱江集團」），為本
集團持續供應大量優質的項目。濱江集團自2007年起每年被中指院授予中國房
地產開發企業100強，及於2020年排名第24位。濱江集團於2017年至2020年的合
同銷售額從人民幣615億元增長至人民幣1,363.6億元，複合增長率達到30.4%。
在土地儲備方面，2020年底濱江集團庫存貨值超人民幣2,800億元*。

本集團憑藉優異的服務質量，能夠以多種途徑進行外拓，外接項目呈現來源多
樣化的特性。除卻承接政府項目、保持與戰略合作夥伴的友好關係之外，本集
團在項目招投標上的表現同樣亮眼，全年新增外拓合約建築面積4.1百萬平方
米。截止2020年底，本集團在管建築面積中來源於第三方拓展項目在管建築面
積達到6.9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5.5%，收入為人民幣179.7百萬元，同比增長
46.2%，平均物業管理費4.28元╱月╱平方米高於本集團總體平均物業收費水
平，這主要源於區域市場內優質業主對本集團服務品質的充分信任與對本集
團差異化管理水平的高度認可。本年度，本集團對拓展團隊進行了區域及人員
配置調整。在聚焦杭州的基礎上，立足浙江，充分發揮良好的品牌區域集中優
勢前提下，2020年本集團杭州區域在管項目87個，在管建築面積達到12.1百萬
平方米，同比增長30.2%，浙江省內非杭州區域在管項目45個，在管建築面積
達到7.7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56.8%。在豐富本集團承接項目業態方面，本集
團通過高頻次調研市場項目情況及總結現有經驗，深化細化集團服務產品標
準體系以適應市場拓展需求，2020年本集團非住宅在管項目35個，在管建築面
積達到3.0百萬平方米，同比增長50.0%。

* 數據來源：克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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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本集團榮獲中指院頒發的「2020中國上市物業服務投資價值優秀企業」、
「杭州物業服務優勢企業TOP 10」。本集團在管項目於2020年獲得共計150餘項
榮譽，其中部分獲獎情況如下：濱江萬家星城一期、錢塘印象社區榮獲「2020
中國五星級物業服務項目」；杭州萬家星城二期、紹興金色家園、衢州月亮灣
榮獲「浙江省生活垃圾分類高標準示範社區」；萬家星城、濱江城市之星、曙光
之城、大江之星、金色家園社區榮獲杭州市「美好家園」稱號；衢州春江月、綠
谷雲溪、浦陽壹號榮獲「浙江省園林示範社區」；衢州春江月榮獲「衢州市紅色
物業聯盟示範引領社區」、「衢州市物業管理優秀示範住宅小區」；金華濱江金
色藍庭榮獲「金華市物業管理示範項目」；南肖埠文景苑、南肖埠慶和苑榮獲「物
業管理工作五星級物業」；浦陽壹號榮獲「金華市優秀物業項目」；衢州月亮灣
榮獲「社區聯動、防災減災優秀組織單位」及「衢州市物業管理優秀示範住宅小
區」；曙光之城榮獲「垃圾分類工作優勝小區」；萬家名城二期榮獲「優秀物業保
安從業單位」；金色黎明一期榮獲「星級社區消防站」及「杭州市垃圾分類示範
小區」；金色江南榮獲「錢江世紀城優秀項目一等獎」、「蕭山區五星級物業服
務項目」及「杭州市垃圾分類示範小區」；華家池公寓、千島湖東方海岸、錢塘
印象公寓榮獲「杭州市優秀住宅小區」；杭州蕭山分公司榮獲杭州公安蕭山分
局頒發的「優秀保安從業單位」；金華分公司榮獲「金華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成
績突出集體」。在員工榮譽方面，本集團張秀英女士及高飛先生分別榮獲杭州
市住房保障和管理局頒發的2020年杭州市「最美物業人」、「第四屆物業服務行
業技能比武大賽」一等獎。本集團將始終堅持「業主第一、服務第一、品質第一」
的企業宗旨，並持續致力於服務標準化和精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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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物業服務行業整體高速發展，本集團應在經營過程中平衡品質、規模
和利潤。本集團將以優良的服務品質為核心競爭力，依託本公司高效扁平化管
理經驗、升級精細化服務標準、逐步加大科技投入協助提高管理運營效能，加
強人員管理及設施設備監控，升級內部辦公系統，優化工作流程，完善質量保
障系統，不斷提升服務能力，以達到品質、規模、利潤協同發展。

本集團的業務模式

本集團有三條主要業務線，即物業管理服務、非業主增值服務及業主增值服務，
形成覆蓋物業管理整個價值鏈的綜合服務範圍。

‧ 物業管理服務。本集團向本集團業主提供一系列高品質物業管理服務，包
括安保、保潔、園藝、維修、維護及配套服務，並就該等服務向在管物業
的住戶及業主或房地產開發商收取服務費。

‧ 非業主增值服務。本集團向非業主（主要為物業開發商）提供增值服務。該
等服務指交付前服務、諮詢服務及社區空間服務。交付前服務包括在物業
銷售的交付前階段向物業開發商提供已竣工物業、示範單位的保潔、驗收
協助及安保服務，以及提供售樓處管理服務。諮詢服務包括在早期及建設
階段向物業開發商提供項目規劃、設計管理及施工管理方面的建議，以提
升功能性、舒適性及便利性。社區空間服務包括(i)協助廣告公司於本集團
在管物業的社區空間投放廣告，及(ii)管理本集團在管物業的社區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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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增值服務。本集團亦向業主提供增值服務。該等服務包括居家生活服
務、定製家裝服務、物業代理服務、車位及儲藏室銷售服務。就居家生活
服務而言，鑒於住宅及非住宅物業的功能有所不同，本集團提供量身打造
的額外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此外，考慮到高端定製家裝服務市場的增
值潛力，利用本集團的軟裝服務理念「生活家」為客戶提供格調高雅、時尚、
現代化的定製家裝服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2020年及2019年合約建築面積與在管建築面積之變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合約建築面積 在管建築面積 合約建築面積 在管建築面積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於年初 26,804 14,369 20,785 11,633
新增 9,023 5,885 5,119 2,736
終止 (339) (299) — —    

於年末 35,488 19,955 26,804 14,369    

註：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231個合約項目，合約建築面積為35.5百萬平方米（於2019
年12月31日：174個項目，26.8百萬平方米）。合約建築面積指本集團根據已簽署物業管
理合約現時管理或將會管理的建築面積。本集團於2020年的平均物業管理費（期間物業
管理服務收入除以同期期初及期末可收費建築面積的平均數）約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
4.26元（2019年：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幣4.16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2020年及2019年物業管理服務收入總額、在管建築面積及項
目數明細（按物業類型劃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收入 在管建築面積 項目數 收入 在管建築面積 項目數

（人民幣千元） （千平方米） （人民幣千元） （千平方米）

住宅 447,206 16,908 98 337,308 12,338 72
非住宅 107,035 3,047 35 74,221 2,031 27      

總計 554,241 19,955 133 411,529 14,36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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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持續推進品質品牌建設

本集團將進一步提升服務標準化建設，打造量身定製。力爭在1至3年內成為「中
國物業一流、杭州標桿」。高效穩定的服務品質將為本集團創造更高的品牌價
值，形成持續市場競爭力。因此本集團將以3至5年成為「物業行業品牌領跑者，
高端品質標準制訂者」為願景，優化常態化品質檢查，從集團飛行檢查、工程
安全檢查及區域物業部日常檢查三個層面加強及深化日常品控監察力度及維度；
同時重塑高端客服管家團隊服務體系，保障在管物業項目品質長效持久、服務
水平與時俱進。

持續擴大業務規模及市場份額

中國目前的物業管理服務行業集中度逐步提高已成趨勢。本集團有意利用於
長江三角洲高端市場的成功經驗，並善用本集團既有的服務管理系統和標準，
以擴大於現有市場的市場份額及進一步深入新市場。本集團將以落地城市為
重點深耕開花的業務拓展戰略，形成聚焦杭州，深耕長江三角洲，輻射華東，
開拓粵港澳，關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業務發展方向。一旦在新的區域市場建立
業務範圍，本集團計劃提高當地市場佔有率，以提升規模經濟。本集團將以「高
檔樓盤做標桿、普通樓盤出規模、增值服務出利潤」作為近年發展策略持續推進。

拓展提供多樣化服務

本集團將圍繞業主需求，結合自身房產品服務專業優勢，本集團致力於成為業
主信賴的房屋資產打理及保養者，打造以5S為中心的增值服務體系，包括硬裝
服務、軟裝服務、中介服務、租賃服務、室內維修及智能設施設備更換升級服
務。5S增值服務的每個業務條線都可以成為其他環節的引流入口和服務補充，
將會成為公司新的利潤增長引擎。此外，本集團將依託現有平台優勢，多渠道
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擴大服務業務範圍。本集團將維持及探索與行業知名商家
的更多合作機會，並將成功合作模式推廣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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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優化管理及運營體系

本集團致力於升級內部管理體系及智慧化管理平台，同時兼顧原則性及靈活
性以適應企業未來發展。公司通過優化管理架構、標準化作業流程、加大人力
資源投入力度、加強採購控制等手段加強內部控制體系，為企業發展注入原動
力。同時，本集團致力於通過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加強內外部資源整合
以期為業主提供更全面、快捷、方便、安全的服務。憑藉自身管理經驗，本集
團擬加速集團智慧化佈局及推進信息化生態平台建設規劃，打造數字化管理
系統平台。

財務回顧

本集團收入來自三個主要業務：(i)物業管理服務；(ii)非業主增值服務；及(iii)
業主增值服務。

2020年 2019年 變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入%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入% %

物業管理服務 554,241 57.7 411,529 58.6 34.7
住宅物業管理服務 447,206 46.6 337,308 48.0 32.6
非住宅物業管理服務 107,035 11.1 74,221 10.6 44.2
非業主增值服務 312,014 32.5 224,110 31.9 39.2
交付前服務 282,053 29.4 188,681 26.9 49.5
諮詢服務 16,275 1.7 13,684 1.9 18.9
社區空間服務 13,686 1.4 21,745 3.1 (37.1)
業主增值服務 93,946 9.8 66,236 9.5 41.8
居家生活服務 33,858 3.5 34,629 5.0 (2.2)
定製家裝服務 24,111 2.5 19,323 2.8 24.8
物業代理服務 2,123 0.3 1,660 0.2 27.9
車位及儲藏室銷售 33,854 3.5 10,624 1.5 218.7    

合計 960,201 100.0 701,875 100.0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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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服務收入達人民幣554.2百萬元，較2019年人民幣411.5百萬元，年比增
長34.7%，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佔2020年總收入的57.7%。其中，向濱江集
團的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單獨或與其他各方共同開發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
務所產生的收入為人民幣374.5百萬元，佔2020年物業管理服務收入的67.6%。
與此同時，本集團在發揮傳統業務優勢領域的基礎上，同步積極向獨立第三
方業務及非杭州區域物業服務業務領域進行拓展。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
度，獨立物業開發商開發的物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79.7百萬元，較2019年增長
46.2%；杭州市以外物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39.7百萬元，較2019年增長50.5%。

非業主增值服務收入達人民幣312.0百萬元，較2019年人民幣224.1百萬元增加
39.2%，佔本集團於2020年總收入約32.5%。該部分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本年
度承接項目數量穩步上升。

業主增值服務收入達人民幣 94.0百萬元，較 2019年人民幣 66.2百萬元增加
41.8%，佔本集團於2020年總收入約9.8%。基於本集團服務業主數量的穩步增
加，業主增值服務得到相應增長。其中定制家裝業務較去年同期增長 24.8%，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業主基數的增加，以及業主追求高品質家裝服
務需求被進一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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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於年內的毛利由2019年的人民幣197.0百萬元增長 50.9%
至2020年的人民幣297.3百萬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2019年的28.1%上升2.9個百
分點至2020年的31.0%，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的增長，以及疫情期間社會保險
減免政策降低部分成本及控制成本支出。

2020年 2019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物業管理服務 104,378 18.8 66,427 16.1
非業主增值服務 141,224 45.3 96,838 43.2
業主增值服務 51,715 55.0 33,775 51.0    

合計 297,317 31.0 197,040 28.1    

物業管理服務毛利由2019年的人民幣66.4百萬元上升57.2%至2020年的人民幣
104.4百萬元，毛利率由2019年的16.1%上升至2020年的18.8%，上升2.7%百分點。
2020年度本集團憑藉品牌優勢，持續承接區域範圍內高價樓盤，保持收入持續
性增長；同時，通過運營管理系統改造，在保障服務品質的前提下，提高管理
效率，有效控制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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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業主增值服務毛利由2019年的人民幣96.8百萬元上升 45.9%至2020年的人民幣
141.2百萬元，毛利率由2019年的43.2%上升至2020年的45.3%。

業主增值服務毛利由2019年的人民幣33.8百萬元上升53.0%至2020年的人民幣
51.7百萬元，毛利率由2019年的51.0%上升至2020年的55.0%。毛利上升乃主要是
由於業主基數增長導致業主增值服務需求增加，以及本年度車位及儲藏室銷
售業務的大幅提升所帶來的貢獻。

銷售成本

年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2019年的人民幣504.8百萬元增加 31.3%至2020年的
人民幣662.9百萬元，這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增長帶來的成本同步上升。

銷售及營銷開支

年內，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由2019年的人民幣0.8百萬元增加至2020年的人
民幣2.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年度銷售業務的增長，導致銷售佣金同比增加。

行政開支

年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19年的人民幣56.6百萬元下降29.7%至2020年的人
民幣39.8百萬元，主要原因為本年度無上市費用。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年內，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由2019年的人民幣4.5百萬元增加至
2020年的人民幣11.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業務規模增長及應收款增加導
致計提壞賬準備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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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益淨額

年內，本集團的融資收入指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融資收入由2019年的人民幣
19.5百萬元增加至2020年的人民幣31.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對自有資金
集中管理，存放高收益的存款產品帶來的利息收入增長。融資成本指自業主收
取的分類為合約負債的租賃負債及預付定製室內裝飾服務費的利息開支，融
資成本由2019年的人民幣1.7百萬元下降至2020年人民幣0.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
本年度預收業主定制室內裝飾服務費減少，導致相應利息開支下降。

分佔兩家聯營公司利潤減虧損

年內，本集團分佔兩間聯營公司利潤減分佔兩間聯營公司虧損由2019年的虧損
人民幣4.1百萬元變為2020年的盈利人民幣0.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聯營公司本
年度扭虧為盈。

稅前利潤

年內，本集團稅前利潤為人民幣284.0百萬元，較2019年的人民幣153.3百萬元增
加85.3%，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毛利增長人民幣100.3百萬元，高效的資金管理，
以及本年度無上市費用。

所得稅

年內，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2019年的人民幣38.4百萬元增加65.9%至2020年的
人民幣63.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增長，利潤總額增長導致所得稅開支
同比上漲。

年內利潤

本集團的年內利潤為人民幣220.3百萬元，較2019年人民幣114.9百萬元增加
91.7%，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增長帶來的貢獻。而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
為人民幣219.6百萬元，較2019年人民幣114.7百萬元增加91.5%。淨利率（公司權
益股東應佔淨利潤除以收入）為22.9%，較去年同期16.3%增加6.6個百分點，主
要由於本年度各業務板塊毛利率的持續上升，以及較高的資金保值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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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20年年內維持優良財務狀況。於2020年12月31日，流動資產為人民
幣1,368.1百萬元，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1,084.5百萬元增長26.2%。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價物達到人民幣805.4百萬元，同比2019
年12月31日人民幣516.7百萬元增長 55.9%。這主要是因為業務規模增長帶來的
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的增加317.7百萬元，以及本集團較高的資金保值增值收
益帶來的貢獻。於2020年12月31日，流動比率為2.13，較2019年12月31日的2.28
有所下降。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不存在任何貸款或借貸（2019年12月31日：無）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的總權益為人民幣858.3百萬元，同比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726.5百萬元增長18.1%。這主要因為本年度業務規模增長，以及經營利
潤增長帶來的貢獻。

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達人民幣16.7百萬元，
較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2.9百萬元增加 29.5%，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新增投資
物業人民幣2.1百萬元以及固定資產人民幣1.7百萬元。同時，業務規模的擴張，
導致配備業務開展的固定資產也有一定的增長。

或然負債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概無本集團資產作抵押。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12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達人民幣95.7百萬元，較2019年的人
民幣66.3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29.4百萬元，增長 44.3%，主要是由於業務規模擴
張使收入增長導致應收物業管理費用有所增加。



– 33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12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達人民幣473.3百萬元，較2019年的人
民幣318.3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155.0百萬元，增加48.7%，主要是由於員工人數
的增加導致應付職工薪酬增長。同時，來自業主暫收款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張而
有所增加。

人力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總共僱用5,507名僱員。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的員工
成本為人民幣412.2百萬元（2019年：人民幣330.6百萬元）。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公司於年內概無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面對的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通過以非本集團所屬實體各自功能貨幣計價的買賣而存有外匯風險。

本公司、英屬維爾京群島附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均為港元。該等
公司主要以港元經營。此外，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鉤，本集團認為港元與美元的
匯率變動風險不大。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是人民幣，而業務亦主要以人民幣經營，因此
本集團認為外匯風險不大。

末期股息

經考慮本集團業務發展需要及對本公司股東的回報後，董事會建議派發2020年
末期股息為每股0.564港元，派息比率約為60%。擬派發的末期股息總計約155.9
百萬港元，須經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末
期股息預計將於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前後派付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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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27
日（星期四）至2021年6月1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須於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為釐定享有末期股息權利的股東，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至2021年6月9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2021
年6月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方享有末期股息的權利。
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所有填妥的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21年6月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務求保障本公司股東權益及提升本公
司企業價值及問責性。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該區分及
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然而，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
之職責均由朱立東先生承擔。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
責，有利於確保本集團內領導一致，並可實現本集團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戰略
規劃。此外，董事會合共七名董事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將有足
夠的獨立意見，可保護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認為，
現時安排的權力及職權平衡不會受到影響，該架構有助本公司迅速有效地作
出及實施決定。董事會將繼續檢討並於計及本集團整體情況後，考慮於適當時
候將董事會主席與本公司行政總裁的職務分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將繼續嚴格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項下的企業管治規定及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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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和全年業績審閱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履行審閱及監督本公司的財務申
報及內部監控之職能。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蔡海
靜女士、丁建剛先生及李坤軍先生，而蔡海靜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檢討本年度業績以及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及慣例，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包括檢討本集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證
券交易守則」）。本公司已就董事有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及證券交易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
證券。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獲得之公開資訊及就董事所知，於報告期內至本公告日期止，本
公司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足夠公眾持股量，本公司維持已發行總股本
最少25%由公眾人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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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末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告第33頁「末期股息」
披露。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及超額配發所得款項總額為455.3百萬港元，其中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389.8百萬港元（已扣除上市開支），其擬按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一節所披露之方式應用；超額配發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5.5百萬港元（已扣除超
額配發開支），其擬按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之用途按
比例動用該等額外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81.7百萬港元，未動用
的所得款項淨額約273.6百萬港元擬以與建議分配方式相同的方式使用。於2020
年12月31日，所得款項淨額動用情況如下：

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

於2020年 
1月1日 

尚未動用
於年內 
已動用

於2020年
12月31日
未動用 
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購位於長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
以及深圳等新城市的物業管理
公司以進一步增加本集團於現
有市場的市場份額及擴大本集
團的地域覆蓋面1 159.4 159.4 — 159.4
更新本集團的管理服務系統，以
及招募及培養人才2 113.8 103.7 97.1 6.6
投資於資產管理平台，以從事運
營工業園3 91.1 91.1 — 91.1
與當地政府及物業開發商合作設
立合營公司或平台4 45.5 36.2 19.7 16.5
做運營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5 45.5 43.8 43.8 —    

455.3 434.2 160.6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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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之所得款項的用途或計劃用途符合先前於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
用途」一節所披露的計劃，並無出現重大變動或延誤。

1. 本集團自上市以來積極物色收購目標，該部分資金將於確定收購目標後
開始動用，本集團將本著審慎原則挑選合適收購目標，預計將於2023年12
月31日前使用完畢。

2. 本集團已於2020年年內積極更新管理服務系統；招募及培養人才則按本集
團不時的需要使用。

3. 本集團預期將於2021年開始投資相關平台。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本著審
慎原則積極物色相關投資平台，該部分資金將於確定相關投資平台後開
始動用，預計將於2023年12月31日前使用完畢。

4. 本集團已於2019年下半年開始合作項目並搭建合營公司並於不遲於2021年
內完成。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成立5家合營公司，管理8個在管項目和1
個交付前管理項目。

5. 按本集團不時的業務需要使用。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告中披露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以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的財務資料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的
資料進行了核對，兩者數位相符。畢馬威在這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
進行的審計、審閱或其他鑒證工作，所以畢馬威沒有提出任何鑒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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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全年業績公告已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com.h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hzbjwy.com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本報告期
內之年度報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1年6月1日（星期二）舉行，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通函將
於適當時候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濱江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朱立東

中國，杭州
2021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朱立東先生及鍾若琴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莫建華先
生及蔡鑫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丁建剛先生、李坤軍先生及蔡海靜女士。


